
服务范围

一、项目总体要求

本项目共包含藤县公安局高空瞭望及重点村 AI 智能监控感知覆盖租赁服务项目、藤县

低位天网一期及高清卡口综合维护服务项目共 2 个项目，要求按照各级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局、公安局等部门要求，按规定完成项目建设过程中深入现场开展质量监理工作内容，

并协助采购人完成相关部门的审查批复或备案。

服务要求

二、监理服务要求

（一）基本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做好藤县公安局高空瞭望及重点村 AI 智能监控感知覆盖租赁服务项目、藤县低位天网

一期及高清卡口综合维护服务项目现场质量监管，即监管管护方在对服务范围内实施设计、

安装、维保等工作的工作工程中实施现场质量监管。根据管护方工作情况。从实施之日起

至监理结束之日止，安排一个现场监理组随服务项目队伍一起到达现场进行监理管理服务，

做好管护要点和具体细节的现场质量监管，监理队伍进行准确无误的测量、监管和拍照、

记录，凡是做不到投标承诺的要服务方进行立即返工补做，直至合格为止。尤其重点关注

涉及交通管控位置安装施工工作的交通疏导以及现场安全问题。

（二）服务要求

1.监理服务期(尤其是施工阶段)内，成交供应商应认真执行监理人员进场计划，要与施

工队同时进场，并保持相对稳定。总监理工程师和其他监理员应定期深入现场开展质量监理

工作，现场监管人员必须在现场与施工人员同时开工同时收工。

2.成交供应商每周须将当月进度情况向采购人汇报并形成质量监理报告交采购人存档。

3.成交供应商须定期将随管护队伍到达现场进行定位、拍照和记录的资料（包括但不仅限于

现场前后对比相片、安装工作过程相片、月度质量监理报告、整体质量监理情况表、其他监

管材料等）汇总作为成果文件交采购人存档。

服务标准

1.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2.其他未尽事宜应参照《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桂财采〔2015〕22 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

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规定执行。


